柳州市工人医院社会工作部医务社工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

一、项目名称
    柳州市工人医院社会工作部医务社工服务项目。
二、项目概况
    为整合院内外资源，构建患者及其家庭“身、心、社”关爱体系，形成政府、社会、企业、家庭的四维支持网络，为患者及家属打造更有 “温度”的医院服务支持，提升医院整体服务满意度，特采购医务社工服务。
三、投标人/供应商资格条件
1.投标人需为国内注册（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）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采购服务、具备法人资格的供应商（组织名称中有“社会工作”字样或业务范围中有社会工作服务内容，申报项目的服务内容应符合申报单位的业务范围）。
2.投标人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。
3.投标人有效的“营业执照”副本复印件。
4.投标人有效的“税务登记证”副本复印件。
5.近三年年度检查（社工服务机构年检）结论为合格（提供佐证材料）。
四、项目内容
1.服务对象和范围
柳州市工人医院血液内科、肿瘤科患者及家属，全院医务人员，驻点科室：柳州市工人医院血液内科和肿瘤科。
2.服务内容
（1）心理社会支持：对患者进行心理社会评估，识别其在经济、心理、家庭关系、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需求;提供心理疏导、情绪抚慰、危机干预和家属支持;对医务人员进行心理疏导与支持，减轻其心理压力。
（2）医患沟通协调：协助医护人员向患者解释诊疗方案促进医患信息对称，调解医患矛盾，化解因沟通不畅导致的纠纷。
（3）社会资源链接：协助经济困难患者申请慈善基金、医疗救助；链接康复器具捐赠、免费药物援助;进一步畅通从医院到社区的双向转介，做好出院安置，促进社会融入。
（4）多学科合作：社会工作者纳入多学科会诊团队，参与查房、病例讨论，从心理社会视角提出干预建议。
（5）健康促进：组织患者互助，开展患者及家属的宣教，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健康筛查和健康教育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。
（6）公益慈善：联动社会公益组织、慈善机构及爱心企业，搭建医疗公益平台；系统有序的开展医疗志愿服务。
3.服务要求
（1）人员配置：配备全职社工1名、兼职督导1名。合作社会服务机构除了提供驻点医务社工之外，还提供驻点社工督导培训、项目管理、资源链接、宣传推广、成果提炼等后台支援。
	岗位名称
	数量
	岗位要求
	工作模式

	项目全职社工
	1名
	1.资质要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（1）社会工作或相关专业人员，并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（2）具备至少2年社会服务或医务社会工作相关服务经验，具备独立开展个案、小组等社工服务的能力。
（3）持有国家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。
2.素质要求：（1）跨专业学习能力强，能快速掌握新知识；（2）具备较强的共情能力；（3）具备良好的沟通、协调及文书写作能力；（4）熟练使用电脑。
	全职投入本项目，工作地点在医院指定科室。社工与医院行政工作时间同步，确保每周5.5天在岗服务。

	项目督导
	1名
	（1）督导必须取得社会工作师（中级）资格，具有5年及以上社工从业经验。
(2)每月至少督导2次，每次不少于4小时。
	定期进行专业督导，确保服务质量。


（2）具体服务指标
合作期内进行服务对象建档及心理社会状况评估不少于40例。以联合查房或者单独查房的方式开展查房不少于100次。至少开展6例个案，撰写1篇个案服务典型案例。至少开展3期社工服务小组，每期小组不低于5节，撰写1篇小组典型案例。开展患者康复、家庭支持、志愿服务等面向患者和家属的活动8场，每场参与人数由科室根据患者报名情况确定。开展促进社区融入、倡导社区互助、宣传医务社工的活动不低于2场，每场参与人数不少于30人。协助加强社工服务宣传，撰写不少于2篇通讯稿。开展院内社会工作培训不低于2场，参培人员不少于50人次。协助医院开展职工人文关怀服务活动至少2场。建立《医务社工服务需求转介表》《患者需求评估表》《风险评估表》《风险应对预案》《医护社工合作沟通制度》等一系列确保本项目正常运作的工作制度流程。建立一套具有本院特色的医务社工服务程序、方法、步骤，并形成一份具有专业性和推广价值的项目经验报告材料。
五、报价要求
1.报价含人员费用（派驻社工的薪酬、社保、福利等）、活动执行费（开展小组、社区活动及志愿者培训所需的物料、场地等费用）、机构管理费（包括督导费、机构管理成本）、利润及税费等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，在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因素而变动。
2.报价人需按采购内容要求填写合计总价等内容。
六、其他要求
1.供应商确保所供应服务符合国家相关部门规定技术要求。
2.监督方式：派驻社工每月提交服务数据、典型案例及工作小结。
3.评估方法：在项目进行的第12个月开展末期评估。由医院组建评估小组，依据合同约定的“量化指标”，结合资料审核、满意度调查（患者/医护）、焦点小组访谈、典型案例评审等多种方式开展评估。
六、合同期及结算方式
1、合同期服务期12个月。
2、结算方式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开具全额发票，甲方向乙方拨付全额项目款转入监管账户。乙方社工到岗后经甲方许可，乙方提取10%的项目款；项目开展每进行3个月，社工正常在岗的情况下，乙方可提取20%的项目款；末期评估结论为“合格”的，乙方可提取剩余10%的项目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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